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網路教學諮詢審議委員會 

會議紀錄 
 
時間：100 年 11 月 21 日（星期一）14 時 10 分 
地點：圖書資訊館 4 樓會議室 
主席：教務處 歐珍方教務長 
出席人員：電資學院 陳文淵院長、工程學院 錢玉樹院長、人文創意學院 胡志佳院

長、管理學院 林文燦院長、通識教育學院 鄭志敏院長、電子計算機中心 

楊勝智主任、進修推廣部 趙貴祥主任、進修學院 陳貴琳主任、教務處 賴

秋庚副教務長、電子計算機中心 董俊良組長、進修推廣部教務組 張隆益

組長、進修學院課務組 王偉驎組長、教務處課務組 陳淑鈴組長、教務處

教學資源中心 宋文財主任 

記錄：林裕傑 

壹、主席致詞 

(略) 

貳、討論事項 

提案一：修訂本校網路教學實施辦法、網路教學施行細則、網路教學諮詢審議委

員會組織章程，提請 討論。 

說  明： 
一、 為提升本校網路教學未來之發展並因應通識教育中心組織之變革，擬

修訂網路教學實施辦法，現行條文及條文修訂對照表如附件一。 
二、 為配合教育部對遠距課程之定義，擬修訂本校網路教學施行細則，現

行條文及條文修訂對照表如附件二。 
三、 為增加行政效率及品質，擬修訂網路教學諮詢審議委員會組職章程，

現行條文及條文修訂對照表如附件三。 

決 議： 
一、 網路教學實施辦法修訂： 

(一) 修正條文第九條依方案一修正為「每位教師開授網路課程，每一

學期以一門為限。鐘點費部份，混合式網路教學以 1.25 倍、完

全網路教學以 1.5 倍計算；每學期全校以補助 5 門網路課程為

限，以公告申請日至截止日期之申請先後順序為審核之遞補順

序。該課程之認定由網路教學諮詢審議委員會審查。」後通過。 
(二) 餘照案通過。 

二、 網路教學施行細則修訂照案通過。 
三、 網路教學諮詢審議委員會組職章程修訂案保留原章程內容。 



 

提案二：截至 100 年 11 月 15 日，共計四門課程申請於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開設

網路教學，提請 審查。 

說  明：本次申請案共四件(申請表如附件四)，申請之科目如下：  
科目名稱 開課學制 學時學分 授課教師 

作業系統 日間部四技 3 學時 3 學分 董俊良 
資料壓縮 日間部四技 3 學時 3 學分 王清林 
網路行銷 日間部四技 3 學時 3 學分 劉宜菁 
數學遊戲與思考 日間部四技 2 學時 2 學分 陳東賢 

決 議： 

一、 經審查後，本案申請由董俊良老師授課之「作業系統」課程，因已於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設網路教學，依本校網路教學實施辦法第九條之規定，

鐘點費計算方式僅限新開設之網路教學課程。爰此，本申請課程不予補助

鐘點費，以原鐘點費計算，唯仍受本校網路教學相關辦法及施行細則之規

範。其餘本案申請之網路教學課程，鐘點費部份以 1.25 倍計算。 

二、 本案申請由董俊良老師授課之「作業系統」課程，授課老師為增進本校網

路教學並落實數位化學習，同意於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開設之網路課程以

原鐘點費計算，並依本校網路教學相關辦法及施行細則之規範。 

三、 為顧及學生學習狀況及教師的授課負荷，依教育部台電字第 0990027331

號函，建議遠距課程每班學生數不宜超過 50 人，並定期進行評鑑以確保課

程成效與品質。 

四、 本校於網路課程授課期間將分期初、期中、期末定期檢核，並於學期結束

後，授課教師須撰寫網路教學報告，內含成果、檢討與建議，供日後其他

網路課程改進之參考。 

參、臨時動議 

(無) 

肆、散會 

15：45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網路教學實施辦法 

96年 5月 10 日教務會議通過 

96 年 6 月 20 日勤益科大教字第 0961000209 號函頒 

96 學年度第 2學期 4月份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7 年 5 月 12 日勤益科大教字第 0971000182 號函頒 

98 年 12 月 10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充分利用現代化科技，創造多元化的學習環

境，提升教學品質，促進學術交流及資源共享，依據教育部「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

法」，特訂定本校網路教學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網路教學包括： 

一、混合式網路教學。 

二、完全網路教學。 

第三條  本校網路教學工作由教務處、進修推廣部及進修學院負責行政業務協調等工作；電

子計算機中心負責網路平台管理、維護與協助教材建構等工作；各教學單位負責課

程規劃、教材設計及製作與師資安排等事宜。 

第四條  開授網路教學課程之教師應為依規定聘任之合格教師，授課前應填具教學計畫申請

書，經所屬系（所、通識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系（所、通識教育中心）務會議

研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討論通過後，送網路教學諮詢審議委員會審查，並經校

課程委員會審議，再提報教務會議通過後方可開課，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依規定將

開課課程報部備查。 

第五條  教師開授網路教學課程，須將教學目標、適合修讀對象、課程大綱、上課方式、師

生互動討論、作業繳交、成績評量及上課注意事項等建構於網頁上，運用網路適時

提供相關教學資訊，供學生依規定進度於課前課後學習、討論、詢問、繳交作業及

學習評量。教師之教材及教法須能符合本校另訂之網路教學施行細則之要求，且必

要之期中、期末考試，均應於教室實地舉行。 

第六條  網路教學以使用本校提供之網路教學平台系統為原則。教師及學生於教學平台上除

作為教學互動外，不得作其他用途或有違法情事，並遵守著作權法及各項使用規定。 

第七條  學生修讀網路教學課程及成績評量等相關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理。 

第八條  經審核之網路教學課程，網頁上之全學期教學內容大綱、教材、師生互動紀錄、評

量紀錄、學生全程上課紀錄、作業及報告之繳交紀錄等資料均須存於本校電算中心

之電子資料庫內，且保留五年。學期結束後由電算中心提供各開課單位及教務單位

留存，以備日後查詢、評鑑或訪視時之參考。 

第九條  教師開授網路課程，每一學期每一學制以一門為限。鐘點費部份，混合式網路教學

以 1.25 倍、完全網路教學以 1.5 倍鐘點計算，本鐘點費計算方式僅限新開設之網路

教學課程，該課程之認定由網路教學諮詢審議委員會審查。 

第十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現行條文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網路教學實施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修正說明 

第四條  開授網路教學課程之教師應為

依規定聘任之合格教師，授課前

應填具教學計畫申請書，經所屬

系（所、基礎通識教育中心、博

雅通識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

系（所、基礎通識教育中心、博

雅通識教育中心）務會議研議、

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討論通過

後，送網路教學諮詢審議委員會

審查，並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再提報教務會議通過後方可開

課，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依規定

將開課課程報部備查。 

第四條  開授網路教學課程之教師應為

依規定聘任之合格教師，授課前

應填具教學計畫申請書，經所屬

系（所、通識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系（所、通識教育中心）

務會議研議、學院課程委員會會

議討論通過後，送網路教學諮詢

審議委員會審查，並經校課程委

員會審議，再提報教務會議通過

後方可開課，教務處教學資源中

心依規定將開課課程報部備查。 

一、因通識教育中心組織

架構改變，配合修正。

方案一 

第九條  每位教師開授網路課程，每一

學期每一學制以一門為限。鐘點

費部份，混合式網路教學以 1.25

倍、完全網路教學以 1.5 倍鐘點

計算，該課程之認定由網路教學

諮詢審議委員會審查。 

 

 

 

方案二 

第九條  每位教師開授網路課程，每一

學期每一學制以一門為限。鐘點

費部份，混合式網路教學以 1.25

倍、完全網路教學以 1.5 倍鐘點

計算，本鐘點費計算方式僅限新

開設之網路教學課程，混合式網

路教學課程日後若轉成完全網路

教學，得視為首次開設之網路教

學課程，該課程之認定由網路教

學諮詢審議委員會審查。 

 

 

方案一 

第九條  教師開授網路課程，每一學期

每一學制以一門為限。鐘點費部

份，混合式網路教學以 1.25 倍、

完全網路教學以 1.5 倍鐘點計

算，本鐘點費計算方式僅限新開

設之網路教學課程，該課程之認

定由網路教學諮詢審議委員會審

查。 

 

方案二 

第九條  教師開授網路課程，每一學期

每一學制以一門為限。鐘點費部

份，混合式網路教學以 1.25 倍、

完全網路教學以 1.5 倍鐘點計

算，本鐘點費計算方式僅限新開

設之網路教學課程，該課程之認

定由網路教學諮詢審議委員會審

查。 

 

 

 

 

一、以網路方式授課相較於

實體方式授課，教師將

需花費更多心力與時

間經營課程，同一門課

程於第2次之後開授應

會較第一次時做出更

符合網路教學之調整

並增加更多學習內容。

二、若曾開設之課程宜加註

說明課程教材增修及

教學內容及方式修改

後，於申請時經網路教

學諮詢審議委員會審

查通過後始可加計鐘

點費。 

附件一 修訂對照表 



 

方案三 

第九條  每位教師開授網路課程，每一

學期每一學制以一門為限。鐘點

費部份，混合式網路教學以 1.25

倍、完全網路教學以 1.5 倍鐘點

計算，本鐘點費計算方式僅限新

開設之網路教學課程，曾開設過

之課程，需加註說明課程教材增

修及教學內容及方式修改始可加

計鐘點費。混合式網路教學課程

日後若轉成完全網路教學，得視

為首次開設之網路教學課程。以

上課程之認定由網路教學諮詢審

議委員會審查。 

 

方案三 

第九條  教師開授網路課程，每一學期

每一學制以一門為限。鐘點費部

份，混合式網路教學以 1.25 倍、

完全網路教學以 1.5 倍鐘點計

算，本鐘點費計算方式僅限新開

設之網路教學課程，該課程之認

定由網路教學諮詢審議委員會審

查。 



各校網路教學獎勵制度概況 

校名 說明 

國立高雄大學 每門課獎勵金以一萬元為上限。 

中臺科技大學 
每門課程另加計原開課時數二分之一之採課鐘點。 

加計之授課鐘點可支超鐘點費，但受最高授課時數之限制。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每年補助 12 門課，每門課補助 8萬元。 

南開科技大學 鐘點費以每小時加計百分之五十為原則，加計鐘點數不併入該教師之授課時數。 

清雲科技大學 每科目最高補助 2萬元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補助教材製作材料費或工讀津貼等費用。 

位教師每學期以補助一門課為原則，補助上限為 5萬元。 

元培科技大學 第一年以每一學分核算為 1.5 鐘點為原則，每位教師每學期以開授一門遠距課程為原則。

南亞技術學院 每學分(或每小時)最高補助一萬元，每位教師每學年以補助一門課為原則。 

慈濟大學 
每週鐘點加計一小時。曾開設過之課程，需加註說明課程教材修改。 

混合式網路教學課程，日後若轉成完全網路教學，得視為首次開設之網路教學課程。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首次開設之混合式網路教學課程，得加計鐘點一小時 

首次開設之完全網路教學課程，得加計鐘點二至三小時。  

曾開設過之網路教學課程，須視課程教材修改之程度，得加計一至二小時鐘點 

弘光科技大學、東海大學 
首次開設網路課程，補助開課師教材製作材料費或工讀津貼等費用。 

每位教師每學年以補助一門課為原則，補助金額視年度經費而定。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首次開設酌予補助教材開發製作材料費。 

每學年每學院以二門為限，每位教師以補助一門課為原則，補助金額視年度經費而定。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首次開設補助業務費、開課教師設備、或研究生助學金等費用。 

混合式網路教學課程至多補助新台幣肆萬元 

完全網路教學課程至多補助新台幣陸萬元。 

每位教師每門課程教材製作費補助以一次為原則。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網路教學施行細則 
96 年5 月10 日教務會議通過 

96 年6 月20 日勤益科大教字第0961000210號函頒 

96學年度第2學期4月份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7年5月12日勤益科大教字第0971000182號函頒 

98年12月10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本校網路教學實施辦法訂定本施行細則。 
二、混合式網路教學及完全網路教學等課程之開設，應於開課前一學期配合各教學單位之排

課通知公佈，並提出開課申請。申請網路課程之審查重點包含：課程以網路教學的適合

程度、修課人數(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校際課程除外)、開課教師的網路教學能力及經驗，

並依本校網路教學實施辦法第四條之開課程序審核。 
三、網路課程之教學活動與內容須符合下表之規範： 
 

項目 混合式網路教學 完全網路教學 
1.使用本校電算中心之網路教學平台 ○ ○ 

2.網路公告欄：公告大綱、進度及相關

教學活動等 
○ ○ 

3.網路討論看板及互動教學活動 ○ ○ 

4.教材上網 
非影音檔 全部教材 全部教材 
影音檔 一半以上教材 全部教材 

5.學生上網閱覽教材（須點名確認） 

閱覽教材時數需

達全學期授課時

數之三分之一、

點名次數需達授

課週數之三分之

二 

閱覽教材時數需

達全學期授課時

數之三分之二、

點名次數需達授

課週數之三分之

二 
6.利用網路繳交作業及評改回覆 一次以上 全部 
7.教師於一定期限內回覆學生之疑問 一週內 一週內 
8.學生線上即時自我評量 不限制 ○ 

9.面授時間（含期中、期末考） 至少二分之一 至少三次 
註： ○  代表必備要項 

 
四、本校之網路教學課程資料，著作權歸教師所有，但全部課程內容須放置在本校之教學平

台資料庫內，供日後作為教育部訪視暨教學評鑑等之參考資料。 
五、本校之網路教學課程，授課學期結束後，授課教師須撰寫網路教學報告，內含成果、檢

討與建議，供日後其他網路課程改進之參考。 
六、本施行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現行條文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網路教學施行細則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修正說明 

 

刪除本項目 

 

項目 混合式 

網路教

學 

完全 

網路教

學 

5.學生上網閱覽

教材（須點名

確認） 

閱 覽 教

材 時 數

需 達 全

學 期 授

課 時 數

之 三 分

之一、點

名 次 數

需 達 授

課 週 數

之 三 分

之二 

閱 覽 教

材 時 數

需 達 全

學 期 授

課 時 數

之 三 分

之二、點

名 次 數

需 達 授

課 週 數

之 三 分

之二 
 

一、現有之平台為一結合

同步視訊及數位學習

平台之系統，無法完整

記錄下學生上網閱覽

教材的時數，且因部份

學生偏向將教材下載

後以紙本或個人電腦

或其他裝置方式閱

覽，此項檢核宜做刪

除。 

二、大法官解釋文第684號

主張權利受侵害大學

生可提出行政訴訟。上

課是學生的自由，不上

課就不能考試，或者成

績不及格，違反不當連

結禁止原則。至於老師

或學校如將點名跟學

業成績掛在一起，尤其

是不出席就扣分，有可

能被質疑。 

 

項目 混合式 

網路教

學 

完全 

網路教

學 

9.面授時間（含

期中、期末考） 

至少六

次，但不

得高於

總授課

時數二

分之一

(含) 

至少三

次，但不

得高於

總授課

時數二

分之一

(含)  
 

 

項目 混合式

網路教

學 

完全 

網路教

學 

9.面授時間（含期

中、期末考） 

至少二

分之一

至少三

次 
 

一、配合教育部對遠距課

程之定義進行修正，教

育部針對大專校院遠

距課程之定義如下： 

1. 遠距教學(同步)：指科

目總授課時數二分之一

(含)以上以遠距教學方

式進行，且主要(或多

數)採網路視訊系統，以

同步教學進行者。 

2. 遠距教學(非同步)：指

科目總授課時數二分之

一(含)以上以遠距教學

方式進行，且主要(或多

數)採網路教學平台，以

附件二 修訂對照表 



非同步教學進行者。 

3. 課堂教學+遠距輔助教

學(同步、非同步)：本

課堂教學有利用遠距教

學授課，但遠距授課時

數未達課程總授課時數

的二分之一，為輔助教

學性質。 

 

項目 混合式 

網路教

學 

完全 

網路教

學 

10.網路視訊同

步 授 課 時 間

(需同步進行

錄影) 

不限制 

需達總

授課時

數二分

之一

(含)以

上 

  

 

現行未規定 

 

為有效利用本校平台功能，

加入第 10 項增加本校之特

色。 

五、本校之網路教學課程，授課期間分

期初、期中、期末定期檢核，並於

學期結束後，授課教師須撰寫網路

教學報告，內含成果、檢討與建議，

供日後其他網路課程改進之參考。 

五、本校之網路教學課程，授課學期結

束後，授課教師須撰寫網路教學報

告，內含成果、檢討與建議，供日

後其他網路課程改進之參考。 

依教育部「大學遠距教學實

施辦法」第 11 條規定落實

定期評鑑，以確保課程教學

成效與品質。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網路教學諮詢審議委員會組織章程 

96 年 5 月 10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6 年 6 月 20 日勤益科大教字第 0961000208 號函頒 

98 年 12 月 10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9 年 10 月 7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為辦理並審查本校各類網路教學課程，特設立網路教學諮詢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 

二、本委員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新開網路教學課程之審查，審查項目包含：（1）是否符合新開設課程、(2)使用之

平台類別、（3）成績考察實施方式、（4）測驗實施方式及項目、（5）面授之安排等。 

（二）協調及整合全校的開課資源及師資。 

（三）其他與網路教學課程規劃有關之議題。 

三、本委員會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副教務長、各學院院長、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進修推廣部主任、進修學院校務主任、教務處課務組組長、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電子計算機中心視聽多媒體組組長、進修推廣部教務組組長及進修學院課務組組長。 

四、本委員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五、本組織章程經教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三 現行條文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網路教學諮詢審議委員會組織章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修正說明 

四、本委員會得視議案需求不定期召開

會議。 

四、本委員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

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一、網路教學諮詢審議委

員會視議案或諮詢需

求召開會議。 

附件三 修訂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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